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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授信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6月20日召

开的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

保暨增加被担保对象的议案》，同意公司对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经电商”）等六家子公司合计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融资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2018年4月24日，公司对上述六家子公司的实际融资担保余额为

168,337.00万元，其中对中经电商的实际融资担保余额为75,350.00万元人民币。

为便于公司融资事项的统筹规划，根据经营需要，公司拟明确对中经电商向银行

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或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担保余额

累计不超过88,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以具体授信/融资的期限为准。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

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上述担保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

围之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2年02月15日 

3、住所：广州黄埔区埔南路2号239房 

4、法定代表人：柯宗耀 

5、注册资本：人民币35,356.2617万元 



6、经营范围：加油站加油系统经营管理服务（不含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受金融企业委

托提供非金融业务服务；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供应链管理；移动电

信业务代理服务；固定电话业务代理服务；贸易代理；佣金代理；票务服务；代

办机动车车管业务；广告业；软件开发；软件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务；商品批

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

信息咨询服务；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计算机及通

讯设备租赁；润滑油批发；汽车援救服务；代缴汽车违章罚款、车船税手续；预

包装食品批发；预包装食品零售；乳制品批发；乳制品零售；增值电信服务（业

务种类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载明内容为准）；跨地区增值电信服务（业

务种类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载明内容为准）；呼叫中心。 

7、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末/2017年度 

（已经审计） 

2018年3月末/2018年1-3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52,735,249.76 2,174,191,093.81 

负债总额 1,422,737,649.03 1,311,618,874.42 

净资产 829,997,600.73 862,572,219.39 

营业收入 492,239,532.70 203,050,447.45 

利润总额 231,373,213.90 36,005,376.50 

净利润 195,897,875.36 32,574,618.66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以具体授信/融资的期限为准。 

3、担保事项：为中经电商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或融

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余额累计不超过88,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以

具体授信/融资的期限为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 

截至2018年4月24日，公司累计对外融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81,337.00万元，

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累计融资担保余额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45.53%，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21.88%。 

本次担保事项批准实施后，若公司对中经电商的担保额度全部使用，公司累

计对外融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93,987.00万元，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48.70%，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23.40%。

上述担保事项披露后，如担保事项发生变化，公司将会及时披露相应的进展情况，

各报告期末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

关联方、非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

担保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况。 

     

    五、履行的审批程序情况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申请授信

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

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申请授信融

资提供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发布

于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4 月 26 日 




